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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华涂股份 指 华涂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华涂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华涂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华涂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公司章程》 指 
《华涂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

程》 

本次发行、本次股票发行 指 

华涂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定向

发行方式向发行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

行为 

本说明书、《定向发行说明书》 指 
《华涂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

向发行说明书》 

主办券商、恒泰长财证券 指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 

律师事务所、律师 指 北京雍文（天津）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发

行规则》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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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华涂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华涂股份 

证券代码 839679 

主办券商 恒泰长财证券 

所属层次 基础层 

所属行业 

制造业(C)-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C26)-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C264)-涂料制造(C2641) 

主营业务 
水性涂料、油性涂料等涂装化学材料的研

发、生产、销售以及涂装工程的建设运营。 

发行前总股本（股） 29,000,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4,700,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33,700,000 

发行价格（元） 2.68 

募集资金（元） 12,596,000.00 

募集现金（元） 12,596,00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现金认购 

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1.公司章程对优先认购安排的规定： 

公司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第十九条公司公开或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公司现有股东

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2.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 

本次发行公司未安排优先认购。 

3.本次发行优先认购安排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发行无优先认购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2名，均为符合要求的投资者。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

象 
发行对象类型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1 深圳市 在册 非自 普通 700,000 1,876,000.00 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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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景投

联投资

有限公

司 

股东 然人

投资

者 

非金

融类

工商

企业 

2 彭国龙 新增

投资

者 

自然

人投

资者 

其他

自然

人投

资者 

4,000,000 10,720,000.00 现金 

合计 - - 4,700,000 12,596,000.00 - 

 

 

本次发行对象用于认购公司本次发行股份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支付方式为现金，不

涉及证券支付认购价款，不存在他人代为缴款情形，不存在非法募集他人资金进行投资的

情形，也不存在由公司为发行对象提供担保的情况，不存在利用本次认购的股票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发行方资源获得其他任何形式财

务资助的情况。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不存在股份代持情形。 

 

(四) 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根据公司 2022 年 3 月 29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股票

定向发行说明书（第三次修订稿）》，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为 13,400,000.00 元，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购买原材料、支付税金、支付租金及支付员工工资。根据公司 2022 年 5 月 10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的《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因

发行对象黄开锬放弃认购部分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实际募集资金 12,596,000.00 元，实际募

集资金投入安排如下： 

序号 预计明细用途 拟投入金额（元） 

1 购买原材料 11,600,000.00 

2 支付员工工资 996,000.00 

合计 12,596,000.00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序

号 
名称 

认购数量

（股） 

限售数量

（股） 

法定限售数量

（股） 

自愿锁定数量

（股） 

1 深圳市盛景投联

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 0 0 0 

2 彭国龙 4,000,000 0 0 0 

合计 4,700,00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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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对象不存在《公司法》、《业务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规

定的要求办理股份限售的情形，发行对象也无自愿锁定或限售承诺，完成股份登记后可一

次性 进入全国股转系统转让。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和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公司已对本次

股票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履行了相关审议程序。针对本次定向发行，公司已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相关信息如下：  

户名：华涂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岗支行 

账号：4000056109100555897 

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作为认购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公司已于

2022 年 5 月 5 日完成本次定向发行股份认购缴款事项，并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了《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本次定向发行募

集资金均已存放在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2022 年 5 月 12 日，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亚会验字（2022）第 01110011 号）。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2022 年 5 月 9 日，公司与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龙岗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发行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本次发行现有股东及发行对象中不存在国有法人股东和外资股东，无需履行国资、外

资等相关 主管部门的审批、核准或备案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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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陈小华 12,750,300 43.97% 8,878,350 

2 彭超 12,367,219 42.65% 9,402,525 

3 深圳市小岛策划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230,715 4.24% 0 

4 上海玉屹实业有

限公司 

845,700 2.92% 0 

5 郑健 504,500 1.74% 0 

6 郑庆 320,900 1.11% 0 

7 冯爱娣 252,000 0.87% 0 

8 蒋鹤 214,600 0.74% 160,950 

9 谢加惠 214,600 0.74% 160,950 

10 上海超辰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200,000 0.69% 0 

合计 28,900,534 99.67% 18,602,775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陈小华 12,750,300 37.83% 8,878,350 

2 彭超 12,367,219 36.70% 9,402,525 

3 彭国龙 4,000,000 11.87% 0 

4 深圳市小岛策划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230,715 3.65% 0 

5 上海玉屹实业有

限公司 

845,700 2.51% 0 

6 深圳市盛景投联

投资有限公司 

700,000 2.08% 0 

7 郑健 504,500 1.50% 0 

8 郑庆 320,900 0.95% 0 

9 冯爱娣 252,000 0.75% 0 

10 蒋鹤 214,600 0.64% 160,950 

11 谢加惠 214,600 0.64% 160,950 

合计 33,400,534 99.12% 18,602,775 

 

 

股票发行前股东情况以截至本次股票发行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即 2022 年 1 月 25

日）的股东持股情况为依据。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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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票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6,836,644 23.57% 6,836,644 20.29% 

2、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107,300 0.37% 107,300 0.32% 

3、核心员工             

4、其它 3,453,281 11.91% 8,153,281 24.19% 

合计 10,397,225 35.85% 15,097,225 44.80% 

有限售条件

的股票 

1、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 

18,280,875 63.04% 18,280,875 54.25% 

2、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 

321,900 1.11% 321,900 0.96% 

3、核心员工         

4、其它         

合计 18,602,775 64.15% 18,602,775 55.20% 

总股本 29,000,000 100.00% 33,700,000 1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33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34人。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12,596,000.00 元，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总股本、总资

产、净资产、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等财务指标均有所提高。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下

降，公司财务结构更趋稳健，公司现金流状况得到优化，公司整体经营能力将得到进一步

提升。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发行前，公司主营业务为水性涂料、油性涂料等涂装化学材料的研发、生产、销

售以及涂装工程的建设运营与加工业务。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购买

原材料及支付员工薪酬，以满足公司目前的资金需求，缓解公司目前业务发展所带来的资

金压力，降低财务风险，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确保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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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

成挂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前，彭超、陈小华夫妻二人合并持有公司 25,117,519 股，占公司表

决权总数为 86.62%。彭超同时担任董事长、总经理；陈小华同时担任董事、副总经理，能

够实际控制公司的经营管理。因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彭超、陈小华。 

本次股票定向发行后，彭超、陈小华夫妻二人合并持有公司股份 25,117,519 股，占公

司表决权总数为 74.53%。彭超、陈小华仍为公司际控制人。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

名 
任职情况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彭超 董事长、总

经理 

12,367,219 42.65% 12,367,219 36.70% 

2 陈小华 董事、副总

经理 

12,750,300 43.97% 12,750,300 37.83% 

3 谢加惠 董事 214,600 0.74% 214,600 0.64% 

4 蒋鹤 董事 214,600 0.74% 214,600 0.64% 

合计 25,546,719 88.10% 25,546,719 75.81%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1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23 0.27 0.2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1.37 1.64 1.78 

资产负债率 34.35% 26.15% 21.92% 

 

三、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本次发行涉及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调整。 

公司根据股转公司审查意见，对《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进行了三次修订，修订后的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3 日、3 月 29 日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披露

的《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第三次修订稿）》，其

中与原《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有差异的部分已以“楷体加粗”的形式标注。 上述修订不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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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发行对象、认购价格、认购数量、募集资金用途等要素的改变，相关发行事项无重大调

整，无需重新履行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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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盖章： 

X年X月X日 

控股股东签名： 

盖章： 

X年X月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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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备查文件 

（一）《华涂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华涂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三）《华涂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四）《华涂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及（修订稿）、（第二次修

订稿）、 （第三次修订稿）》；  

（五）《股票定向发行无异议的函》；  

（五）《华涂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六）《华涂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七）《验资报告》；  

（八）《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声明
	目录
	释义
	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四) 实际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三、 定向发行有关事项的调整情况
	四、 有关声明
	五、 备查文件

